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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084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北

京华素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北京华素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具

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

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拟以原值4,541.87万元（含税）的生产设备等资产为融资

租赁物，与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额度不

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年，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同意上述融资事项，并与下属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山东中关村医

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为北京华素申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北京华素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工业开发区金光北街1号

注册资本 10,560.0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侯占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226097157

成立日期 2000年6月28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保健食品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

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26,049,134.42 2,208,185,360.32

负债总额 820,761,469.05 862,090,107.5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5,500,000.00 259,5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92,783,278.99 728,211,076.98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

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1,305,287,665.37 1,346,095,252.75

资产负债率 38.61% 39.04%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84,095,170.38 301,529,595.93

利润总额 214,703,780.60 44,999,476.69

净利润 184,058,211.17 40,807,587.38

最新信用等级 无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编号为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213124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3、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北京华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山

东中关村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额度：3,000万元人民币

租赁期限：2年

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主合同项下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

用等）。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四、其他

1、此项业务用途为北京华素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北京华素经营收入。

2、北京华素资产质量较好，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3、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四环医药100%股权，四环医药持有北京华素94.214%股权；鉴于小股东持股

比例较低，故此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

4、北京华素对上述担保出具了《反担保书》，以该公司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2,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

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8.17%和24.89%，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

为6,5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2,78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2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北京华素《营业执照》复印件；

3、北京华素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25年3月31日财务报表；

4、北京华素《反担保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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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

京华素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华素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具体情况如

下：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公司经营业务资金需求，优化公司融资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

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华素）拟以原值4,541.87万元（含税）的生产设备等资产为融资租赁物，与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

过2年，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经江苏三师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对上述融资租赁物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苏三

师评报字（2025）第452号《资产评估报告》：上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2025年7月10日的市场价值为39,

404,819.00元人民币。

公司拟同意上述融资事项，并与下属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山东中关村医

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为北京华素申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担

保期限等以融资租赁签署的有关合同及文件约定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必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 交易不存在诸如资产产权权属不清等重大法律障

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99号金融城1号楼8-9、11-19、25-33层

注册资本 579,320.576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周柏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1347585460

成立日期 1988年4月23日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

（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许

可项目：金融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7,254,778,219.67 149,523,702,823.22

负债总额 112,673,336,633.83 124,170,304,159.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24,130,720,077.89 24,902,146,430.86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78,109,069.64 1,544,197,747.88

利润总额 3,921,317,209.60 1,030,223,366.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42,743,496.11 771,756,484.01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江苏金租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也不存

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1,247,265,573 21.53%

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27,777,049 21.20%

3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 569,454,754 9.83%

4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456,031,475 7.87%

5 其他持股5%以下股份的股东 2,291,850,912 39.57%

4、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江苏金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生产设备等

类别：固定资产

权属状态：交易标的归北京华素所有。 截至目前，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租赁物清单：铝塑包装机（原值437.50万元）、压片机（原值294.50万元）、高速装盒机（原值291.50

万元）等合计185项，资产原值合计4,541.87万元（含税）。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租人：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人：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标的：生产设备等

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融资额度：3,000万元人民币

租赁期限：2年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无

六、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获得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该事项有利于缓解资金压力，进

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在满足公司经营业务资金需求的基础上，优化公司融资结构。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

对租赁标的物的正常使用，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北京华素拟与江苏金租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

3、江苏金租《营业执照》复印件；

4、江苏金租出具的基本情况说明；

5、苏三师评报字（2025）第452号《资产评估报告》（含资产评估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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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为中实通达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500万元融资授

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中实通达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5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

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实混凝土）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实新材料）之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实通达商砼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实通达）向北京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以下简称：北京农商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

信，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以其商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北京农商银行协商，中实通达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仍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9

号楼10号楼2层1-2、3、4、5、6号商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经北京首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北京首佳

（2025）估字第DT20250109469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7月24日的抵

押价值总价为2,488.00万元人民币。

中实通达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被担保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中实通达商砼运输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龙域北街10号院1号楼3层327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施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5351586621B

成立日期 2015年8月10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装卸搬运；建筑用

石加工；砼结构构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000,731.25 20,080,421.49

负债总额 24,705,185.73 18,784,260.9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500,000.00 4,5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4,705,185.73 18,784,260.97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

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1,295,545.52 1,296,160.52

资产负债率 95.02% 93.55%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未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777,824.01 6,374,785.03

利润总额 387,877.79 615.00

净利润 279,926.27 615.00

最新信用等级 无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三、抵押资产基本情况

抵押资产为公司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9号楼10号楼2层1-2、3、4、5、6号商业房地产 （京

房权证朝股份制字第00134号）， 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587.33平方米。 上述抵押资产账面原值合计为

636.96万元，截至2025年3月31日账面净值合计为533.10万元。

本次抵押资产权属清晰，除本次抵押外，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华素）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签订的1,000万元人民币贷款，由公司以本次抵押

资产为北京华素提供抵押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3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分别为北京华素

和中实通达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5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4-054）。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担保；

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承兑金额、或其他形式的债权及其

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

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债权人为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及担保物权

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公告费、催收费、执行费、司法专邮

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担保财产处置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担保金额：500万元人民币。

上述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其他

1、此项业务用途为中实通达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中实通达经营收入。

2、中实通达资产质量较好，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3、股权关系：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94.80%股权，小股东北京竣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

5.20%股权；中实混凝土持有中实新材料84.80%股权，小股东北京菘峰商贸有限公司、北京竣朗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中实新材料10.00%、5.20%股权；中实新材料持有中实通达100%股权。

4、中实通达对上述担保出具了《反担保书》，以该公司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2,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

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8.17%和24.89%，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

为6,5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2,78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2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中实通达《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中实通达2024年度财务报表及截至2025年3月31日财务报表；

4、中实通达《反担保书》；

5、北京首佳（2025）估字第DT20250109469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08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

环医药为多多药业向佳木斯农信社申请1,000万元

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四环医药为多多药业向佳木斯农信社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

药）之控股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多药业）拟向佳木斯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建安信

用社申请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

为保障融资授信的顺利申请，由四环医药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多多药业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安庆街555号

注册资本 2,334.2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车德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800716614788A

成立日期 1999年12月15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食品生产；饮料生产；食品销

售。 一般项目：中药提取物生产；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污水

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6,759,842.44 784,378,256.39

负债总额 247,012,919.49 268,870,965.9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5,000,000.00 104,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23,342,664.63 248,583,007.82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

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509,746,922.95 515,507,290.49

资产负债率 32.64% 34.28%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3,013,312.77 143,851,270.56

利润总额 47,660,691.32 6,693,260.48

净利润 42,726,120.76 5,760,367.53

最新信用等级 无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编号为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213121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保全费、诉讼或仲裁费、送达费、执行费、保管费、

产权转移登记发生的税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等；

担保金额：1,000万元。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四、其他

1、此项业务用途为多多药业正常的资金需求，还款来源为多多药业销售收入。

2、多多药业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

损失。

3、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四环医药100%股权，四环医药持有多多药业78.82%股权；因其他主要股东并

未参与公司经营，故此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

4、多多药业对上述担保出具了《反担保书》，以该公司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2,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

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8.17%和24.89%，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

为6,5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2,78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2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多多药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多多药业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25年3月31日财务报表；

4、多多药业《反担保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080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和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日照银行申请

3,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和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日照银行申请3,000万元融

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之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向日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日照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

信，由山东华素以其名下的专利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中关村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关村）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日照银行协商，山东华素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

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仍由公司与山东中关村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山东华素以其名下

的一项发明专利及九项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提供质押担保，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1 一种氰基转移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ZL�2021�1�0596760.3

2 一种原料药配制用控温装置 ZL�2019�2�1042881.8

3 一种用于盐酸贝尼地平生产的旋转蒸发仪 ZL�2019�2�0904660.0

4 一种离心机 ZL�2019�2�2429458.X

5 一种制药用带有废气净化系统的有机合成装置 ZL�2019�2�2429274.3

6 一种制药剂专用压滤机 ZL�2019�2�2431400.9

7 一种平板式铝塑泡罩包装机 ZL�2019�2�0804930.0

8 一种原料药制备用的真空干燥箱 ZL�2019�2�0904903.0

9 一种泡罩包装机 ZL�2021�2�3448719.6

10 一种上旋式筛片机 ZL�2022�2�0040173.6

经山东鲁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专利权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山东鲁业评报字[2025]

第WH007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上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2025年3月31日的评估值为4,079.00万元人民

币。

山东华素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威海市羊亭镇个体私营经济工业园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侯占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00065949524E

成立日期 2013年4月15日

经营范围 药品的生产、销售。 （依法禁止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7,693,317.15 1,027,580,854.94

负债总额 362,245,969.87 368,963,878.7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3,000,000.00 173,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60,606,010.16 352,766,349.77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

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605,447,347.28 658,616,976.16

资产负债率 37.43% 35.91%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55,535,901.99 195,605,368.03

利润总额 152,538,229.43 57,652,641.65

净利润 132,344,365.42 53,169,628.88

最新信用等级 无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北京中启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编号

为中启恒审字（2025）第1194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3、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山东华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法律规定应加倍支付的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甲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

律师代理费、提存费、鉴定费等，下同）、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其他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担保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四、其他

1、此项业务用途为山东华素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山东华素经营收入。

2、山东华素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

损失。

3、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四环医药100%股权；四环医药持有北京华素94.214%股权；北京华素持有山东

华素100%股权。

4、山东华素对上述担保出具了《反担保书》，以该公司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2,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

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8.17%和24.89%，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

为6,5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2,78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2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山东华素《营业执照》复印件；

3、山东华素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25年3月31日财务报表；

4、山东华素《反担保书》；

5、山东鲁业评报字[2025]第WH007号《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079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交通银行申请4,600万

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交通银行申请4,600万元融资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之全

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4,8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为1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中关村医药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关村）以其工业用房地产和相关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

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交通银行协商，山东华素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4,600万元人民币的

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仍由山东中关村以其位于山东省威海市惠河路-90-15号、-18号、-19号、-20

号、-21号、-22号、-24号、-28号、-29号共9栋工业房地产的房屋所有权及分摊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

保。

经山东信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信源（房

估）字第2025070560号《抵押估价报告》：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6月27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8,

216.30万元人民币。

山东华素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威海市羊亭镇个体私营经济工业园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侯占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00065949524E

成立日期 2013年4月15日

经营范围 药品的生产、销售。 （依法禁止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7,693,317.15 1,027,580,854.94

负债总额 362,245,969.87 368,963,878.7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3,000,000.00 173,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60,606,010.16 352,766,349.77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

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605,447,347.28 658,616,976.16

资产负债率 37.43% 35.91%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55,535,901.99 195,605,368.03

利润总额 152,538,229.43 57,652,641.65

净利润 132,344,365.42 53,169,628.88

最新信用等级 无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北京中启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编号

为中启恒审字（2025）第1194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3、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山东华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抵押资产基本情况

抵押资产为山东中关村所有的位于山东省威海市惠河路-90-15号、-18号、-19号、-20号、-21号、

-22号、-24号、-28号、-29号共9栋工业房地产的房屋所有权（鲁（2019）威海市不动产权第0087745、

0060628、0060225、0060228、0060232、0060333、0087310、0087326、0087332号） 和分摊的土地使用

权，房产建筑面积合计为15,249.27平方米，共用宗地面积为132,233.00平方米。 上述抵押房产账面原值

合计为7,385.75万元，截至2025年3月31日账面净值合计为6,091.33万元。

本次抵押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担保金额：不超过4,600万元人民币。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其他

1、此项业务用途为山东华素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山东华素经营收入。

2、山东华素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

损失。

3、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四环医药100%股权；四环医药持有北京华素94.214%股权；北京华素持有山东

华素100%股权。

4、山东华素对上述担保出具了《反担保书》，以该公司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2,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

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58.17%和24.89%，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

为6,5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2,78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2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山东华素《营业执照》复印件；

3、山东华素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25年3月31日财务报表；

4、山东华素《反担保书》；

5、信源（房估）字第2025070560号《抵押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八月四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078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

议通知于2025年7月28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4日上午10时在北

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1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

名，实到董事9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

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交通银行申请4,6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之全

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4,8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为1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中关村医药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关村）以其工业用房地产和相关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

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交通银行协商，山东华素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4,600万元人民币的

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仍由山东中关村以其位于山东省威海市惠河路-90-15号、-18号、-19号、-20

号、-21号、-22号、-24号、-28号、-29号共9栋工业房地产的房屋所有权及分摊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

保。

经山东信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信源（房

估）字第2025070560号《抵押估价报告》：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6月27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8,

216.30万元人民币。

山东华素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和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日照银行申请3,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之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向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以下简称：日照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由山东华素以其名下的专利

权提供质押担保，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中关村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日照银行协商，山东华素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

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仍由公司与山东中关村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山东华素以其名下

的一项发明专利及九项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提供质押担保，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1 一种氰基转移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ZL�2021�1�0596760.3

2 一种原料药配制用控温装置 ZL�2019�2�1042881.8

3 一种用于盐酸贝尼地平生产的旋转蒸发仪 ZL�2019�2�0904660.0

4 一种离心机 ZL�2019�2�2429458.X

5 一种制药用带有废气净化系统的有机合成装置 ZL�2019�2�2429274.3

6 一种制药剂专用压滤机 ZL�2019�2�2431400.9

7 一种平板式铝塑泡罩包装机 ZL�2019�2�0804930.0

8 一种原料药制备用的真空干燥箱 ZL�2019�2�0904903.0

9 一种泡罩包装机 ZL�2021�2�3448719.6

10 一种上旋式筛片机 ZL�2022�2�0040173.6

经山东鲁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专利权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山东鲁业评报字[2025]

第WH007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上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2025年3月31日的评估值为4,079.00万元人民

币。

山东华素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三、 审议通过 《关于四环医药为多多药业向佳木斯农信社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公司全资子公司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多药

业） 拟向佳木斯市郊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建安信用社申请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

限不超过1年。

为保障融资授信的顺利申请，由四环医药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多多药业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中实通达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5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

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实通达

商砼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实通达）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以下简称：北

京农商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以其商业房地产提供抵

押担保，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北京农商银行协商，中实通达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仍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9

号楼10号楼2层1-2、3、4、5、6号商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经北京首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北京首佳

（2025）估字第DT20250109469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7月24日的抵押

价值总价为2,488.00万元人民币。

中实通达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被担保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华素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公司经营业务资金需求，优化公司融资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四环医药

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拟以原值4,541.87万元（含税）的生产设备等资产为融资租赁物，与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不超过2年，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经江苏三师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对上述融资租赁物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苏三

师评报字（2025）第452号《资产评估报告》：上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2025年7月10日的市场价值为39,

404,819.00元人民币。

公司拟同意上述融资事项，并与下属公司山东华素、多多药业、山东中关村共同为北京华素申请融资

租赁售后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担保期限等以融资租赁签署的有关合同及文件约

定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无须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必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 交易不存在诸如资产产权权属不清等重大法律障

碍。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北京华素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拟以原值4,541.87万元（含税）的生产设备等资产

为融资租赁物，与江苏金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2

年，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同意上述融资事项，并与下属公司山东华素、多多药业、山东中关村共同为北京华素申请融资

租赁售后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北京华素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拟与其他两家合作方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公司持股比

例为67%。 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资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与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相关的协议及

文件。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已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其他两家合作方签署《合作协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一）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二）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8月20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0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15日

（五）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1号会议室

（六）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交通银行申请4,6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公司和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日照银行申请3,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四环医药为多多药业向佳木斯农信社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4、关于公司为中实通达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5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5、关于为北京华素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九、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085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议

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交所业务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8月20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0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现场表决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15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即2025年8月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模板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1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交通银行申请4,6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和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日照银行申请3,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四环医药为多多药业向佳木斯农信社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为中实通达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5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为北京华素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公告及文件：《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交通银行申请4,6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公司和山

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日照银行申请3,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四环医药为多多药业

向佳木斯农信社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公司为中实通达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

5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为北京华素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8、079、080、081、082、084）。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公司信息披露

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

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

席人身份证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8月18日、8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董事会秘书处。

4、委托他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应参照附件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

5、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参会。

（二）其他事项

1、联系电话：（010）5776� 8018；传真：（010）5776� 8100；

2、联系邮箱：investor@centek.com.cn；

3、联系人：相皓冉、胡秀梅；

4、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八月四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31” ，投票简称为“中科投票” 。

2、优先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无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8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0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8月20日下午15: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对本会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性质：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表决：是□ 否□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交通银行申请4,6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

2.00

关于公司和山东中关村为山东华素向日照银行申请3,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四环医药为多多药业向佳木斯农信社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

4.00 关于公司为中实通达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5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为北京华素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日 期：自签署之日起至股东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